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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翟的书包总是鼓鼓囊囊的。每天
放学，他把东西全倒在桌上才能找到作业
本。周一的晨会，我宣布要玩，送“士兵回
家”，书是大个子士兵，住最里面；本子是
中等兵，住第二层；铅笔橡皮是小哨兵，住
最前面。孩子们兴奋地整理起书包，他却
手忙脚乱，书本摆放得横七竖八。我轻声

提醒他，书宝宝喘不过气了。他停下来，
重新摆放：大书靠后，本子挨书，铅笔盒站
前面。最后，他长舒一口气：“他们都回家
了。”第二天，我们成立书包巡逻队，他主
动要当队长。每天放学前五分钟，他带队
员检查书包：铅笔排好队没？作业本整齐
没？变化悄悄发生。放学时，我看见他耐

心地帮同学找橡皮：“别急，小哨兵可能
躲起来了，我们按位置找找。”阳光照在
他认真的脸上，那个曾经把书本摆放得
横七竖八的孩子，现成了同学们的榜样。

我站在教室门口，忽然明白：教育有时
不是制定规则，而是把规则变成游戏；不是
要求整齐，而是让孩子成为秩序的遵守

者。当孩子们把整理书包的任务变成照顾
“士兵”的责任，成长便在其中悄然发生。

参考文献：
尚俊杰，裴蕾丝. 游戏化学习：让

学习像游戏一样精彩[J]. 人民教育，
2018，(Z1):72-75.

兴和县明德小学 刘 青 李励丽

让 孩 子 们 学 会 怎 样 整 理 书 包

《内蒙古国城实业有限公司大苏
计钼矿配套建设梁东排土场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
现征求公众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和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及查阅

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

1IFVEmwJUpct6Vg69Orzlcg
提取码：enxw
公众可到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查

阅纸质报告书。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周边居民、企事业单位及项

目所在地政府部门为主。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可通过以下方式向建设单位反馈

意见：

建设单位：内蒙古国城实业有限
公司

联 系 人：王总
联系电话：15947577115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公示之日起的10个工作日内。

内蒙古国城实业有限公司大苏计钼矿配套建设梁东排土场
项 目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征 求 意 见 稿 公 示

苏轼，这位北宋文坛的巨匠，一生
坎坷，屡遭贬谪，却总能在风雨飘摇
中，活出一份通透与洒脱。

苏轼的豁达，藏在他的人生起落
里。乌台诗案，险些让他性命不保，出
狱后被贬黄州，他却没有沉溺于失
意。在黄州的赤壁之下，他泛舟江上，
望着滔滔江水，吟出“大江东去，浪淘
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绝唱。他将
人生的失意与感慨，融入山河壮丽的
画卷中，在历史的长河里，看淡个人的
荣辱得失。

苏轼的豁达，藏在他的烟火日常
里。被贬岭南时，他写下“日啖荔枝三
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在物资匮乏
的贬谪之地，他没有抱怨，反而从一颗
清甜的荔枝中，品出生活的滋味。他

开垦东坡，躬耕劳作，自号“东坡居
士”，把粗茶淡饭过成了诗。

苏轼的豁达，更藏在他的人生哲思
里。他明白“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
缺，此事古难全”，世间万物本就没有十
全十美，遗憾也是人生的常态。他不纠
结于过去的遗憾，不忧虑于未来的未知，
只珍惜当下的每一刻。这份豁达，不是
消极避世，而是历经沧桑后的通透，是面
对困境时的从容。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苏轼用
一生告诉我们，人生难免风雨，重要的是
拥有一份“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风
雨来时，不妨吟啸徐行，待雨过天晴，便会
看见“山头斜照却相迎”的美好。

兴和县福瑞小学 张凤霞
兴和县第二中学 宋 炜

一 蓑 烟 雨 任 平 生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等八部
门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民办学校
分类登记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文
件精神，乌兰察布市育英高级中学理
事会于2025年6月13日决议，非营利
性民办学校乌兰察布市育英高级中学
变更为营利性学校乌兰察布市育英中
学有限公司，并成立了学校清算组，请
该校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校清算组申报债权或确认债
务，逾期后果自负。

联系人：冯傲雪
联系电话：15647493744
地址：察哈尔右翼前旗平地泉大

街与苏鲁锭路交叉口东500米
邮编：012000
乌兰察布市育英高级中学清算组

2025年11月3日

注销公告

第一条 为了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
限超载行为，保障公路安全和畅通，预防
和减少交通事故，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
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货物运输
车辆超限超载治理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
载，是指货物运输车辆的车货外廓尺寸、
轴荷、总质量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或者
超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交通标志
标明的限载、限高、限宽、限长标准。

第三条 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
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遵循政府主导、
部门联动、社会监督、长效治理的原则。

第四条 市、旗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加
强对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工作的
领导，建立健全治理工作协调机制、信息
共享机制和联合执法机制，将货物运输
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工作纳入年度工作目
标考核，工作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苏木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
应当协助有关部门做好治理货物运输
车辆超限超载工作。

第五条 市、旗县级人民政府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按照职责分
工，做好货物运输超限超载治理工作，
建立健全联合执法协作机制。

市、旗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负责检测车辆装载情况并实施监
督；负责对违法运输企业、货运车辆驾
驶从业人员、货运场所经营者依法进行
处罚，实施失信联合惩戒；与公安机关
研究制定超限检测站点设置方案，负责
超限检测站点、监控网络建设；负责查
处货运车辆擅自改装和其他不符合国
家规定的车辆从事道路运输经营行为。

市、旗县级公安机关负责货车登记
管理、车辆检验和查处拼装车辆；与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开展路
面联合执法，负责指挥引导车辆到超限
检测站接受检测，对货运车辆违法行为
实施处罚、记分；负责维护治超站点、路
面治超、源头监管治安秩序，依法处理
堵塞交通、强行冲卡、暴力抗法、破坏相
关设施设备等违法行为。

市、旗县级人民政府发展改革、工业
和信息化、财政、应急管理、市场监督管
理、城市管理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

做好货物运输超限超载治理相关工作。
第六条 市、旗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加

强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工作信息
化建设和运用，完善货物装载、配载和公
路监测网络，实现交通运输、公安等有关
部门相关信息的互联互通、提升治理货物
运输车辆超限超载科技化和信息化水平。

第七条 市、旗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
输、公安、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市场
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当依据有关规定
将货物运输源头单位、货物运输经营者、
货物运输车辆所有人、驾驶人等的违法
超限超载行为纳入信用管理体系。

第八条 市、旗县级人民政府及相
关部门应当加强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
限超载宣传教育，普及治理货物运输车
辆超限超载法律、法规及相关知识，引
导货物运输源头单位、货物运输经营
者、货物运输车辆驾驶人合法装载、规
范经营、安全运输。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应当
开展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法律、
法规及相关知识的宣传，加强对货物运
输违法超限超载行为的舆论监督。

第九条 市、旗县级人民政府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应当向社会
公布投诉举报受理渠道，依法及时处
理，保护投诉举报人个人信息，并向投
诉举报人反馈处理结果。

第十条 市、旗县级人民政府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货
物运输源头单位的监督管理。

市、旗县级人民政府相关主管部门
应当落实安全生产监督职责，对本行业
货物运输源头单位装载、配载货物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发现超限超载的，应当
要求货物运输源头单位进行整改，不属
于本部门查处范围的违法行为，应当及
时通报移送有关部门。

货物运输源头单位包括道路货物
运输站（场）、物流园区、工矿企业等生
产经营单位以及煤炭、矿石、钢材、水
泥、混凝土、砂石、土方、商品车、重大装
备等货物装载地。

第十一条 货物运输源头单位应当
遵守下列规定：

（一）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明确
有关从业人员职责，建立并落实责任追
究制度；

（二）按照规定应当配置符合国家
标准的货物运输计量称重和监控设备，
并与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信息

平台联网；
（三）对货物装载、计重、开票等有

关从业人员进行培训；
（四）对货物运输车辆及驾驶人员

的车辆行驶证、道路运输证和道路运输
从业资格证进行登记；

（五）建立健全治理超限超载登记、
统计和档案管理制度，并按照有关规定
向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报送相关信息；

（六）接受执法人员的监督检查，如
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

第十二条 货物运输源头单位不得
有下列行为：

（一）对没有车辆行驶证、道路运输
证或者其他未注册登记的货物运输车
辆装载、配载货物；

（二）对未取得道路运输从业资格
的驾驶人员驾驶的货物运输车辆装载、
配载货物；

（三）对拼装、擅自改变外形和已登
记的有关技术数据的货物运输车辆装
载、配载货物；

（四）超过标准装载、配载货物；
（五）擅自放行超限超载货物运输

车辆；
（六）为超限超载的货物运输车辆

提供虚假装载、配载证明。
第十三条 货物运输经营者应当落

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遵守下列规定：
（一）对所属货物运输车辆驾驶人

进行安全知识培训考核，提供检验合格
的车辆开展运输经营活动；

（二）按照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规定的车辆允许限值装载、配载货物；

（三）不得聘用未取得从业资格证的
货物运输车辆驾驶人，不得指使、强令货
物运输车辆驾驶人超限超载运输货物；

（四）发现货物运输源头单位不履
行安全生产义务或者存在安全问题的，

及时告知有关部门；
（五）对所属货物运输车辆装载及

运行情况全过程监控；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四条 货物运输车辆驾驶人不

得驾驶违法超限超载运输，随车携带货
物装载单并配合查验。

第十五条 市、旗县级人民政府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可以在违
法超限超载行为多发路段、收费站等节
点对货物运输车辆违法超限超载行为
进行流动检测。

经流动检测认定的超限超载货物
运输车辆应当就近引导至公路超限检
测站进行处理。流动检测点远离公路
超限检测站的，就近引导至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指定并公布的执法站所、停车
场、卸载场等具有停放车辆及卸载条件
的地点或者场所进行处理。

流动检测时，可以配备使用便携式
称重检测设备。

第十六条 市、旗县级人民政府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现场检测
认定的违法超限超载货物运输车辆，应
当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对运载可分载货物且具备现场
卸载条件的，应当责令当事人采取自行
卸载、分装等改正措施，消除违法状态。
卸载、分装后的货物运输车辆应当经过
复检，符合规定标准后可以上路行驶；

（二）对运载可分载货物但不具备
现场卸载条件的，应当责令当事人到就
近的具备卸载条件的场所进行卸载、分
装，消除违法状态。卸载、分装后的货
物运输车辆应当经过复检，符合规定标
准后可以上路行驶；

（三）对运载不可解体大件物品未
办理超限运输许可手续的，应当责令当
事人消除违法状态，接受调查处理，并

告知当事人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超限
运输许可手续，按照指定的时间、路线、
速度行驶，并悬挂明显标志；

（四）对运载或者混装易燃、易爆、
剧毒、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应当依照
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承运人应当在五日内对卸载货物进
行处置；逾期不处置的，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可以依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处置。

第十七条 禁止违法超限超载货物
运输车辆在道路上行驶。

运输不可解体物品并超过国家公路
车辆通行限定值的超限运输车辆，应当依
法办理公路超限运输许可，按照指定的时
间、路线、速度行驶，并悬挂明显标志。

第十八条 市、旗县级人民政府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可以在货物运输主要
通道、重要桥梁、重要隧道、以及货物运
输流量较大的路段和节点设置不停车
超限超载检测技术监控设备，对货物运
输车辆进行违法超限超载运输检测，并
将货物运输车辆检测信息实时传输至
治理货物运输违法超限超载信息平台。

投入使用不停车超限超载检测技
术监控设备，应当提前十五个工作日向
社会公告。公告包括设置地点、启用时
间、配属治超站点名称、违法行为处罚
机关和地址等内容。

第十九条 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负责技术监控设备的定期维护
更新，损毁的及时进行修复、更换，确保
运行状况良好。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破坏不停
车超限超载检测技术监控设备、设施，
不得干扰不停车超限超载检测技术监
控设备、设施的运行，不得泄露、删除、
篡改相关数据。

第二十条 路面动态检测不停车超
限超载检测技术监控设备采集的车辆
称重数据、照片、视频监控等记录资料
应当真实、清晰、完整、准确。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等
执法单位应当对记录资料依法进行审
核。审核认定真实有效的，可以作为认
定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行为的证据。

货物运输车辆所有人或者车辆驾驶
人应当自接到违法事实、行为处罚信息
告知或者公告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进行
处理。逾期不接受调查处理的，可以将
记录的违法超限超载信息向社会公告，
并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会同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处理。

第二十一条 货物运输车辆经过流
动检测、不停车超限超载检测技术监控
设备的监控区域、收费站称重检测设备
和技术监控设备时，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采取短途驳载、急刹车、多辆
车并排、首尾紧随、超低速行驶、逆行、
绕行或者偏离称重装置等方式干扰逃
避检测；

（二）采取跨道、压线、开启强光灯、故
意遮挡、污损、未悬挂车辆号牌或者使用
伪造、变造的车辆号牌等方式逃避检测；

（三）采取故意堵塞固定超限检测站
点通行车道、强行通过固定超限检测站点；

（四）其他逃避检测、扰乱检测秩序
的行为。

第二十二条 市、旗县级人民政府工
业和信息化、市场监督管理、公安、交通运
输、商务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
依法加强对货物运输车辆生产、销售、改
装、维修、回收拆解企业的监督检查；对由
其他部门处理的违法行为，应当及时通报
移送有关部门；应当由上级主管部门处理
的违法行为，及时上报上级主管部门。

第二十三条 旗县级人民政府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苏木乡镇人民政府可以
根据保护乡道、村道的需要，在保障通
行安全和消防、卫生急救等应急通行需
要的前提下，在乡道、村道的出入口依
法设置必要的限高、限宽设施。限高、
限宽设施应当有明显标志和夜间反光
标志。鼓励设置智能限高、限宽设施。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已经作出具体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
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
项规定的，由市、旗县级人民政府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六条 有关组织和个人拒
绝、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构成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
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在治理超限超载工作
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乌 兰 察 布 市 治 理 货 物 运 输 车 辆 超 限 超 载 条 例
（2025年11月15日乌兰察布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2025年11月27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批准）

《乌兰察布市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已由乌兰察布市第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25年11月5日通过，经内蒙古
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5年11月27
日批准，现予公布，自2026年1月1日日起施行。

乌兰察布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5年12月10日

乌兰察布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五届〕第十四号

（上接第一版）
功勋荣誉表彰制度，是大党大国典

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年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

度建设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注重统筹谋划，突出
功绩导向，坚持依法依规，实现了从无到
有、从建立到完善的历史性突破。

建章立制，“立柱架梁”与“添砖加
瓦”相统一——

在2015年党中央印发意见、全国人
大常委会通过法律的基础上，党、国家、
军队3个功勋荣誉表彰条例相继制定。

同时，10多个配套办法作为实际操
作层面的规定分阶段逐步完善，使功勋
荣誉表彰的设立、审批、评选、颁授等环
环相扣、有法可依。

“1+1+3+N”的制度体系，标志着党
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四梁八柱不
断夯实，统一、规范、权威的功勋荣誉表
彰制度持续完善。

把准导向，精神激励和物质奖励相
结合，以精神激励为主——

秋日时分，祖国的西北角，大美新
疆一片喜庆欢腾。

2025年9月25日上午，新疆人民会
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
大会隆重举行。

人们注意到，主席台上，四位功勋
模范与高悬的国徽同框：“七一勋章”获
得者买买提江·吾买尔和魏德友、“人民
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布茹玛汗·
毛勒朵、“人民卫士”国家荣誉称号获得
者巴依卡·凯力迪别克。

每逢重大典礼活动，邀请功勋荣誉
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参加观礼；从制度
层面明确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的
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工作待遇；确立春
节走访慰问、发放荣誉津贴、组织疗休
养、医疗照顾等待遇标准……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把各方面优秀
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为他们
干事创业创造良好条件。

回首十年，制度建设有力推进，关
键在于党的领导。

2016年4月，党中央决定成立党和
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负责功
勋荣誉表彰工作的统筹协调。

2019年起，各地陆续成立省级功勋
荣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

作为党中央议事协调机构，功勋委
牵头抓总，功勋办、功勋委成员单位、各
地功勋荣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各司其
职、各负其责，奖当其人、奖当其时、奖
当其绩。

奉法者强则国强，崇德者荣则国兴。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
度更加“有效管用、稳定持久”，“中国之
制”的大国风范、“中国之治”的时代风
采充分彰显。

勇当先锋，万众一心谱写新的英雄
史诗

骤雨初歇，松柏苍翠。八百里太
行，浩气萦回。

2025 年 7 月 7 日，全民族抗战爆发
88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太行腹地的
山西阳泉，参观百团大战纪念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到这里来就
是接受精神洗礼。广大青少年生逢其
时，要赓续红色血脉，树立强国有我的
远大志向，做堂堂正正、光荣自豪的中
国人，勇担民族复兴的时代大任”，习近平
总书记的话坚定而有力。

中华民族是英雄辈出的民族，新时
代是成就英雄的时代。

回忆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
彰大会上的场景，“人民英雄”国家荣誉
称号获得者张定宇依然心潮澎湃。身
患渐冻症的他步履蹒跚地走上台，习近平
总书记为他颁授奖章，并关切地说：“保
重身体！把身体养好。”

如今，“一半时间在医院，一半时间
在实验室”的张定宇，全力搭建临床科
研与成果转化的沟通桥梁。他表示：

“我就是基层的一员，在不同岗位，永远
为人民服务。”

荣誉是继续前行的动力。
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女高，“八一勋

章”的光芒与“七一勋章”的温暖相遇。
握着排雷英雄杜富国空空的袖管，“燃
灯校长”张桂梅泪流满面。两位功勋模
范相互勉励，在未来的每一天，不忘初
心，永远奋斗。

榜样是照亮时代的灯塔。
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发
挥先进典型示范作用，进一步形成向上
向善的社会风尚。”

循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全方
位、立体化的宣传教育矩阵加快形成——

课堂上，将更多革命英雄、仁人志士
的先进事迹纳入中小学教学重要内容，
让品格塑造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必修
课”；荧屏中，以“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为
原型的电视剧《功勋》热播，诠释奉献与
信仰，激荡共鸣与力量；直播间里，共同
见证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英烈们
深沉的家国情怀于无声处叩击人心……

丰富多样的学习宣传活动，构筑起

一道贯通历史与当下、连接个体与民族
的精神桥梁，让英雄故事广为传颂，让
英模精神蔚然成风，成为新时代中国人
民最为丰厚的精神滋养。

水激石则鸣，人激志则宏。
科创前沿，自立自强奋勇争先。“国

家工程师奖”评选表彰首次开展，广大
工程科技人才倍感振奋，正埋头苦干、
攻坚克难，通过锻造大国重器、攻下技
术堡垒，谱写新时代新征程工程科技发
展新篇章。

学术园圃，桃李续写强国梦。“人民
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晋藩的
治学精神与赤子情怀深深浸润后辈，一
代代青年法治人才志存高远，在建设法
治中国的宏伟征程中贡献青春力量。

祖国边疆，忠诚底色更加鲜亮。“八

一勋章”获得者王刚赴汤蹈火、冲锋陷
阵的反恐事迹，激励着武警新疆总队官
兵巡逻在反恐维稳一线，筑牢平安屏
障，守护国泰民安。

…………
放眼大江南北，处处是可歌可泣的

英雄赞歌，处处是凯歌前行的豪迈宣
示。无数人的拼搏奋斗，汇聚成中华民
族昂扬奋进的时代洪流。

抬望眼，功勋模范的崇高精神如炬
如星，照亮前行之路——

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加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亿
万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一往无前，必将
用新的伟大奋斗谱写新的英雄史诗！

（新华社北京12月 23日电 记者
丁小溪 孙少龙 范思翔 董博婷）


